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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队
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政策问答

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队在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和市消防救援总队领导下，主要承担本辖区火灾扑救、应急救援和防火监督等任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安居乐业提供消防安全服务保障。消防救援工作是一项崇高而永恒的职业，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消防员倍受人民群众的尊敬。我支队将全力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空间，热忱欢迎热爱消防、锐意进取、敢于挑战的青年才俊加入政府专职消防员行列。
为便于报考人员了解招录和工作相关政策，现提供政策问答如下，请大家阅知。
1、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岗位性质、用工形式和工作地点？
答：政府专职消防员实行聘用制，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队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战斗员、执勤车驾驶员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工作时24小时驻勤，实行准军事化封闭式管理。正式上岗前需接受为期4个月的岗前培训，培训期内每周休息1天，由培训单位统一安排休假时间；完成培训任务并通过试用期考核后，根据工作需要，分配至支队下属的各消防救援站工作，实行轮休，每月休息8天，根据情况本月内可集中或分段调休。
2、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怎样的职业保障？
答：根据市财政局、市消防总队《关于健全重庆市地方消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渝财预[2012]743号）精神，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福利待遇，按照我市现行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并根据两江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所需经费由市、区两级财政保障。
3、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薪金如何？
答：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由基本工资、等级工资、档次工资、岗位补贴、职务补贴、职业资格补贴、绩效奖金组成。试用期每月为3300元（包含绩效奖金，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
转正后新招录专职消防员根据学历、资格证书、灭火救援工作年限等，按照支队《管理规定》定级定档。在职期间优秀政府专职消防员，达到符合年限经考核合格后可享受相应职务/岗位补贴。在全国、全市参加比武竞赛取得优异成绩，灭火救援、抢险救灾中表现特别突出立功受奖的，按照支队《管理规定》提前晋级和增加工资档次。入职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根据年度考核情况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
4、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怎样的福利待遇？
答：1、入职享有消防救援站住宿及伙食保障；
2、转正后享有消防救援制式备勤服及制发专职消防员证；
3、按相关政策享有年休假、陪产假、婚假、丧假等；
4、享受每年一次健康体检；
5、工作一年以上，享有参加工会的资格；
6、中级岗位在本单位工作满5年或高级岗位在本单位工作满3年的专职消防员，支队可协助解决在两江新区内子女入学入托事宜；
7、中级岗位在本单位工作满5年或高级岗位在本单位工作满3年，取得消防类高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的，可优先推荐参加政府专职消防队事业编制岗位人员招聘；
8、任职达到高级后，符合相应岗位条件的，经支队党委审定后，可转岗到技能或管理类岗位；
5、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后如何签订劳动合同？
答：应聘人员通过网上报名、资格审查、体能测试、面试、心理测试和体检、政审和公示等环节被录取后，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队与录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第一期3年（含试用期不超过6个月）。
6、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队的地址和咨询电话是什么？
答：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队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平宁路（金州公园旁），咨询电话：023-63418174。
7、政府专职消防员有什么样的职业规划和激励制度？
答：在职业发展空间方面，设立了队站主官、副站长、站长助理、分队长、副分队长、班长、副班长等职务岗位，驾驶员、供水员、通讯员、装备技师、司务长、勤务保障员等专业技术岗位，建立了行政职务晋升和技术等级晋级的职业发展“双通道”；政府专职消防员符合《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办法(试行)》条件，工作表现突出的，推荐参加消防员招录，被正式录用的，从事专职消防员工作年限计入工作时间，授予相应的消防救援衔；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得学士以上学位，在一线执勤岗位工作满2年以上，年龄不超过30周岁的，工作表现突出的，经所在单位推荐，可以推荐参加公务员考试，选拔成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在奖励荣誉方面，设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嘉奖等奖项，并可申请加入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专职消防员推荐至地方各级组织给予表彰奖励；在奖金方面，设置了月度、年度考核奖励，建立了奖优罚劣的薪酬体系。
8、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的政审有什么要求？
答：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本人、家庭成员以及主要社会关系中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本人没有严重违纪、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等不良记录，无参加非法组织情况，无吸毒、赌博、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本人征信报告无不良记录；热爱消防事业，自觉遵守单位制定的各项规定制度，服从管理，安心工作，有志为保卫两江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贡献。
9、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时对身心健康有什么特殊要求？
答：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的体检按照《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执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录用：
（一）身高不足165cm，体重轻或过于肥胖者[标准体重=（身高-110）kg,不得超过标准体重范围-10%至20%]；
（二）有影响工作的慢性腰腿痛、扁平足（足弓消失）、严重脱肛、疝气等疾病、主要器官或者部位手术史；
（三）有明显纹身及影响面容、外观、功能的癫痕；
（四）有疥疮、与麻风病人同吃同住等密切接触史、牛皮癖、头部黄癖、吸毒、性病的；
（五）有经常胸痛、心慌、腹泻、吐酸水、咳嗽、哮喘、贫血、肾炎、结核病、肝炎等；
（六）有癫痫（羊角风），经常头痛、头晕、晕厥，有精神病史，严重口吃（结巴）的；
（七）有遗尿症、梦游症的；
（八）有耳聋，慢性中耳炎，明显斜眼、色盲、近视眼（双眼裸视力在4.8以下）的；
（九）腰椎、膝盖半月板存在损伤，不适宜参加体技能训练的；
（十）有精神类疾病或精神类疾病史的；
（十一）有其他严重疾病，身体明显缺陷、功能异常的。
另外，心理测试不合格的人员不予录用。
10、应聘人员如何参加应聘考核、体检和政审？
答：应聘人员要及时关注“重庆两江新区消防”官方微信公众号，注意接听接收电话短信通知，按照通知要求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应聘考核(资格审核、体能测试、面试、心理测试和体检、政审)。资格审查时应提供：1、本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户主页、本人页、增减页）；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3、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学信网电子注册备案表（大专以上学历需提供）一份；4、个人征信报告一份；5、党员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6、提供B2/A2/A1机动车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7、相关特长专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8、退役军人相关材料及复印件一份；9、从事过专职消防工作的劳动合同、社保缴费凭证及复印件各一份。（1-4项资料为必要材料，根据个人情况提交5-9项相关资料。）
11、遇到有中介机构以帮助报名、保证录用、选择岗位为由收费介绍工作如何处理？
答：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工作由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实施，不委托任何代理机构或个人开展招聘工作，招聘过程中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队不收取任何费用，任何代理机构或个人行为与我支队无关，我支队保留最终诉诸法律的权利。也请报名对象不要轻信任何中介机构。
12、对不如实申报个人身体情况、隐瞒病史、编造假文凭、假证照、考试作弊等弄虚作假行为的报考者应如何进行处理？
答：一经发现并查实，立即取消其考试、录用资格，已录用的予以辞退。

